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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務 人 員 (紀 律 )規 例  

 

 

第 I部  

 

導 言  

 

1 .  （ 由 《 2002年 公 務 人 員 (紀 律 )(修 訂 )規 例 》 （ 《 2002修 訂 規

例 》 ） 第 1條 廢 除 ）  

 

2 .  釋 義  

 

 在 本 規 例 中 - 

“ 局 長 ＂ （Secretary）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；  

“《 命 令 》＂（Order）指《 公 務 人 員（ 管 理 ）命 令 》（ 由《 2000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條 修 訂 ） ；  

“ 具 有 法 律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員 ＂（legally qualified officer）指 屬《 法

律 執 業 者 條 例 》 （ 第 159章 ） 第 2條 所 指 的 律 師 或 大 律

師 的 任 何 人 員 ；  

“ 指 定 人 士 ＂ （designated person）指 由 行 政 長 官 根 據 第 2A條 委

任 的 人 員 ；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2條 增 補 ）  

“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＂ （Directorate Pay Scale）指 在 局 長 所 發 表 的

“Civil Service Pay Scales＂內 的 “Directorate Pay Scale＂標 題 下

的 薪 級 表 ；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2條 增 補 ）  

“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＂ （MOD 1 Pay Scale）指 在 局 長 所 發 表 的

“ Civil Service Pay Scales＂內 的 “Model Scale 1＂標 題 下 的 薪

級 表 ；  

“ 總 薪 級 表 ＂（Master Pay Scale）指 在 局 長 所 發 表 的 “Civil Service 

Pay Scales＂內 的 “Master Pay Scale＂標 題 下 的 薪 級 表 。  

 

2A.  行 政 長 官 可 委 任 指 定 人 士  

行 政 長 官 可 為 施 行 本 規 例 而 委 任 任 何 人 員 為 指 定 人 士 ， 該

項 委 任 可 一 般 地 作 出 ， 或 可 特 別 地 就 以 下 項 目 而 作 出  －  

(a )  某 些 條 文 或 根 據 某 條 文 而 行 使 的 某 些 權 力 或 職 能 ；  

(b)  某 些 人 員 或 某 類 人 員 ；  

(c)  某 些 事 項 或 某 類 事 項 ； 或  

(d)  上 述 條 文 、 權 力 、 職 能 、 人 員 或 事 項 的 任 何 組 合 。（ 由

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條 增 補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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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I部  

 

甲 類 人 員  

 

 

3 .  適 用 於 甲 類 人 員 的 紀 律 程 序  

 本 部 只 適 用 於 甲 類 人 員 。  

 

 

4 .  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4條 廢 除 ）  

 

 

5 .  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9條 進 行 的 研 訊  

 （ 1）  行 政 長 官 為 施 行《 命 令 》第 9條 而 命 令 進 行 的 研 訊 須

由 行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研 訊 人 員 進 行 。  

 （ 2）  依 據 第 (1) 款 獲 委 任 的 研 訊 人 員 須 為 較 受 研 訊 人 員

高 級 的 公 務 人 員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5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6 .  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10條 進 行 的 研 訊  

 （ 1）  行 政 長 官 為 施 行 《 命 令 》 第 10條 而 命 令 進 行 的 研 訊

須 由 行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研 訊 委 員 會 進 行 。  

 （ 2）  依 據 第 (1) 款 獲 委 任 的 研 訊 委 員 會 須 由 2 名 或 多 於 2

名 較 受 研 訊 人 員 高 級 的 公 務 人 員 組 成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6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7 .  研 訊 程 序  

 （ 1）  行 政 長 官 為 施 行《 命 令 》第 9或 10條 而 命 令 進 行 的 研

訊 - 

  （ a）  須 按 照 本 規 例 及 附 表 以 及 行 政 長 官 根 據《 命

令 》第 21(3)條 作 出 的 任 何 指 示 所 列 出 的 程 序

進 行 ；  

  （ b）  在 本 規 例 及 附 表 列 出 的 程 序 不 適 用 的 情 況

下 ， 須 按 照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( 視 屬 何

情 況 而 定 )決 定 的 程 序 進 行 。  

 （ 2） 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完 成 研 訊 後 ， 須 向 行 政 長 官

作 出 報 告 ， 而 該 報 告 須 載 有 - 

（ a）  研 訊 程 序 的 紀 錄 ， 該 紀 錄 可 以 書 面 ， 錄 音 或

錄 影 形 式 製 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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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b） 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的 對 事 實

的 裁 斷 ； 及  

（ c） 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對 研 訊 所 得 事 實 是

否 構 成 行 為 不 當 的 意 見 。  

 （ 3）  為 免 生 疑 問，附 表 是 由 行 政 長 官 根 據《 命 令 》第 21(1)

條 訂 立 ， 並 可 由 行 政 長 官 根 據 該 條 作 出 修 訂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7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8 .  聆 訊  

 （ 1）  為 施 行《 命 令 》第 9或 10條 而 進 行 研 訊 的 研 訊 人 員 或

研 訊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， 須 藉 向 有 關 人 員 發 出 書 面 通 知

而 - 

  （ a）  規 定 該 人 員 在 通 知 書 內 指 明 的 時 間 及 地 點

到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席 前 ；  

  （ b）  規 定 該 人 員 在 通 知 書 內 指 明 的 時 間 及 地 點

將 他 意 欲 於 抗 辯 時 傳 召 的 證 人 傳 召 到 場 以

及 提 出 他 意 欲 於 抗 辯 時 提 出 的 其 他 證 據；及  

  （ c）  通 知 該 人 員 將 要 對 他 而 進 行 的 研 訊 所 關 乎

的 指 稱 行 為 不 當 。  

 （ 2）  就 根 據《 命 令 》第 9或 10條 進 行 的 研 訊 而 言 ， 有 關 人

員 - 

  （ a）  有 權 知 道 針 對 他 的 個 案 的 全 部 情 況 ；  

  （ b）  須 獲 給 予 充 分 機 會 作 出 其 以 口 頭 或 書 面 形

式 提 出 的 抗 辯 ；  

  （ c）  須 獲 給 予 充 分 機 會 向 任 何 證 人 進 行 詰 問 。  

 （ 3）  有 關 人 員 可 由 以 下 人 士 協 助 進 行 其 抗 辯 - 

  （ a）  另 一 名 公 務 人 員，該 公 務 人 員 可 以 是 高 級 公

務 員 評 議 會 的 員 工 組 織 的 代 表 成 員，但 具 有

法 律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員 則 除 外 ； 或  

  （ b）  行 政 長 官 認 可 的 其 他 人 。  

 （ 4） 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可 研 訊 任 何 事 宜 ， 並 接 納 和

考 慮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的 任 何 證 據 或

資 料 ， 並 且 不 受 任 何 證 據 規 則 約 束 。  

 （ 5）  研 訊 不 應 循 過 分 形 式 化 的 程 序 進 行 ， 雖 然 並 無 適 用

於 每 宗 個 案 的 標 準 常 規 ， 但 須 強 調 的 是 研 訊 人 員 或

研 訊 委 員 會 並 非 行 使 法 律 職 能 ， 而 是 查 明 事 實 。  

 （ 6）  如 接 受 研 訊 的 人 員 沒 有 按 根 據 第（ 1）款 發 出 的 通 知

書 的 規 定 出 席 ， 亦 沒 有 按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其

後 以 口 頭 或 書 面 所 規 定 的 其 他 時 間 及 地 點 出 席 ， 則

研 訊 可 在 該 人 員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進 行 ， 而 第 （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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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的 條 文 須 當 作 已 獲 遵 守 。  

 （ 7）  在 本 條 中 ， “ 高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＂ （ Senio r  C iv i l  

Se rv i ce  Counc i l）指 由 政 府 代 表 和 來 自 員 工 組 織 代 表

組 成 的 中 央 評 議 會 ， 該 等 員 工 組 織 指 香 港 政 府 華 員

會 、 本 地 高 級 公 務 員 協 會 及 香 港 海 外 公 務 員 協 會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8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9 .  發 回 案 件  

行 政 長 官 在 考 慮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呈 交 的 報 告 後 ， 在

不 損 害 其 根 據《 命 令 》第 9或 10條 處 以 懲 罰 的 權 力 的 原 則 下， 

可 - 

  （ a）  着 令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進 行 行 政 長 官

所 命 令 的 進 一 步 研 訊 ； 或  

  （ b）  着 令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 答 覆 行 政 長 官

所 規 定 須 答 覆 的 問 題 或 查 明 行 政 長 官 所 規

定 須 查 明 的 事 實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9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10 .  程 序 從 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9條 改 為 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10條 提 起  

在 為 施 行 《 命 令 》 第 9條 而 進 行 研 訊 的 期 間 或 之 後 ， 行 政 長

官 如 認 為 有 關 程 序 應 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10 條 提 起 ， 則 行 政 長

官 可 指 示 中 止 根 據《 命 令 》第 9條 進 行 的 研 訊 並 指 示 根 據《 命

令 》 第 10條 提 起 程 序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0條 修 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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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I I部  

 

乙 類 人 員 及 其 他 人 員  

 

11 .  適 用 於 乙 類 人 員 的 紀 律 程 序  

 (1 )  本 部 只 適 用 於 乙 類 人 員 。  

 (2 )  第 12至 14條 除 適 用 於 乙 類 人 員 外 ， 亦 適 用 於 其 他 公

務 人 員 。  

 

 

12 .  文 件 的 送 達 等  

與 指 稱 行 為 不 當 的 研 訊 有 關 連 而 須 送 達 或 給 予 任 何 人 員 的

任 何 通 知 或 其 他 文 件 可 藉 以 下 方 式 送 達 或 給 予 -（ 由 2000《 修

訂 規 例 》 第 11條 修 訂 ）  

  （ a）  以 面 交 方 式 給 予 該 人 員 ；  

  （ b）  以 掛 號 郵 遞 方 式 寄 往 該 人 員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地 址 ； 或  

  （ c）  留 在 該 人 員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地 址 。  

 

 

13 .  被 控 刑 事 罪 行 的 人 員  

 （ 1）  除 第（ 4）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如 有 刑 事 法 律 程 序 針 對 任

何 人 員 提 起 ， 該 人 員 須 立 即 將 該 事 實 向 其 部 門 的 首

長 報 告 。 如 該 人 員 本 身 是 部 門 首 長 ， 則 他 須 將 該 法

律 程 序 向 局 長 報 告 。（ 由 《 2009修 訂 規 例 》 第 2（ 1）

條 修 訂 ）  

 （ 2）  除 第（ 4）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部 門 首 長 須 立 即 將 有 刑 事

法 律 程 序 針 對 其 部 門 的 任 何 人 員 提 起 一 事 向 局 長 報

告 ， 但 如 他 認 為 該 罪 行 性 質 輕 微 ， 並 且 -（ 由 《 2009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2（ 2） 條 修 訂 ）  

  （ a）  並 無 反 映 該 人 員 的 品 格 不 良 ； 及  

  （ b）  不 大 可 能 使 公 務 人 員 的 聲 譽 受 損 ，  

而 在 緊 接 該 刑 事 法 律 程 序 提 起 日 期 之 前 的 12個 月 期

間 內 ， 該 人 員 亦 從 未 就 類 似 的 罪 行 被 定 罪 或 只 有 一

次 被 定 罪 ， 則 屬 例 外 。  

 （ 3）  局 長 在 行 政 長 官 預 先 批 准 下 ， 可 - 

  （ a）  公 布 免 受 本 條 規 限 的 豁 免 ； 及  

  （ b）  公 布 該 等 豁 免 的 任 何 更 改，或 該 等 豁 免 暫 停

有 效 、 恢 復 有 效 或 取 消 。  

（ 由 《 2009修 訂 規 例 》 第 2（ 3） 條 增 補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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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 4）  凡 根 據 第 （ 3） （ a） 款 公 布 的 豁 免 正 對 任 何 人 員 生

效 ， 則 在 該 項 豁 免 範 圍 內 ， 第 （ 1） 及 （ 2） 款 不 就

該 人 員 而 適 用 。 （ 由 《 2009修 訂 規 例 》 第 2（ 3） 條

增 補 ）  

 

 

14 .  一 經 定 罪 薪 金 即 予 扣 起  

 （ 1）  除 第（ 5）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被 裁 定 犯 了 刑 事 罪 行 的 人

員 在 下 述 情 況 下 ， 其 薪 金 須 自 定 罪 日 期 起 被 扣 起 - 

  （ a）  該 人 員 被 處 監 禁 ， 不 論 他 是 否 提 出 上 訴 ； 或  

  （ b） 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認 為 有 關 定 罪 可 能 導 致 該

人 員 被 革 職 。 （ 由 《 2002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4 條

修 訂 ）  

 （ 2）  該 人 員 的 部 門 首 長 須 將 針 對 該 人 員 的 刑 事 法 律 程 序

的 結 果 通 知 局 長 。  

 （ 3）  除 第（ 5）款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如 局 長 將 以 下 事 宜 通 知 庫

務 署 署 長 - 

  （ a）  該 人 員 被 處 監 禁 ； 或  

  （ b）  該 人 員 被 裁 定 犯 了 刑 事 罪 行，而 局 長 或 指 定

人 士 認 為 該 項 定 罪 可 能 導 致 該 人 員 被 革

職 ，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4條 修 訂 ）  

則 庫 務 署 署 長 須 在 等 候 進 一 步 考 慮 該 人 員 的 個 案 期

間 ， 扣 起 該 人 員 的 薪 金 。  

 （ 4）  根 據 本 條 被 扣 起 薪 金 的 人 員 須 停 止 履 行 其 職 責 。  

 （ 5）  根 據 本 條 被 扣 起 薪 金 的 人 員 可 獲 准 按 局 長 或 指 定 人

士 認 為 適 當 的 比 率 收 取 其 薪 金 的 一 部 分。（ 由《 2002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4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15 .  紀 律 處 分 程 序  

 （ 1）  就 紀 律 處 分 程 序 及 有 關 連 事 宜 而 言 ， 本 條 適 用 的 人

員 須 - 

  （ a）  按 照 該 人 員 與 政 府 之 間 的 合 約 中 規 定 的 條

款 處 置 ； 及  

   

  （ b）  如 該 合 約 中 的 條 款 並 無 規 定，則 按 照《 命 令 》

第 7 至 18 條 及 行 政 長 官 就 該 等 程 序 及 事 宜 訂

立 的 任 何 規 例 處 置 。  

 （ 2）  局 長 可 就 一 般 情 況 或 就 特 定 個 案 而 對 第 （ 1） （ b）

款 所 提 述 的 條 文 及 規 例 作 出 變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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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懲 罰  

（ 1）  凡 本 條 適 用 人 員  －  

  （ a）  屬 按 照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，而 他 的 實

職 薪 金 在 該 薪 級 表 第 D1薪 點 或 更 高 薪 點；或  

  （ b）  屬 任 何 其 他 情 況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 金 等 於 或 多

於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D1薪 點 所 示 薪 金 ，  

則  －  

  （ c）  局 長 可 向 他 施 加 任 何 懲 罰 ； 及  

  （ d）  指 定 人 士 可 向 他 施 加 除 革 職 以 外 的 任 何 懲

罰 。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5(a)條 修 訂 ）  

 （ 2）  凡 本 條 適 用 人 員  －  

  （ a）  屬 按 照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

金 在 該 薪 級 表 第 34薪 點 或 更 高 薪 點 ； 或  

  （ b）  屬 任 何 其 他 情 況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 金 等 於 或 多

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4 薪 點 所 示 薪 金 但 少 於 首 長

級 薪 級 表 第 D1薪 點 所 示 薪 金 ，  

則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可 向 他 施 加 任 何 懲 罰。（ 由《 2002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5(a)條 修 訂 ）  

（ 2A）  凡 本 條 適 用 人 員  －  

  （ a）  屬 按 照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

金 在 該 薪 級 表 第 14 薪 點 或 更 高 薪 點 但 低 於

該 薪 級 表 第 34薪 點 ； 或  

  （ b）  屬 任 何 其 他 情 況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 金 等 於 或 多

於 總 薪 級 表 第 14 薪 點 所 示 薪 金 但 少 於 該 薪

級 表 第 34薪 點 所 示 薪 金 ，  

則  －  

  （ c） 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可 向 他 施 加 革 職 的 懲 罰；及  

  （ d）  該 人 員 的 部 門 首 長 可 向 他 施 加 除 革 職 以 外

的 任 何 懲 罰 。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5(a)

條 增 補 ）  

（ 2B）  凡 本 條 適 用 人 員  －  

  （ a）  屬 按 照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

金 低 於 該 薪 級 表 第 14薪 點 ； 或  

  （ b）  屬 任 何 其 他 情 況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 金 少 於 總 薪

級 表 第 14薪 點 所 示 薪 金 ，  

則 該 人 員 的 部 門 首 長 可 向 他 施 加 任 何 懲 罰 。 （ 由

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5(a)條 增 補 ）  

 （ 3）  除 經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書 面 批 准 外 ， 第 (2A)(d ) 及 (2B)

款 授 予 部 門 首 長 的 權 力 不 得 轉 授 。 （ 由 《 2002修 訂

規 例 》 第 5(b)條 修 訂 ）  

 （ 4） 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5(c)條 廢 除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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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就 按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 所 犯 輕 微 違 紀 行 為 施 加 罰 款  

 （ 1）  除 第 16條 授 予 的 權 力 外 ， 部 門 首 長 可 無 須 經 正 式 研

訊 而 就 下 列 輕 微 違 紀 行 為 對 按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支 薪

的 人 員 施 加 罰 款 -（ 由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第 12條 修 訂 ） 

 

  違 紀 行 為   最 高 罰 款  

 

 不 守 時   相 等 於 半 天 薪 金 的 款 額  

 

 沒 有 合 理 辯 解 而 擅 離 職 守  相 等 於 擅 離 職 守 期 間 正  

   常 應 得 薪 金 的 款 額 ， 但  

   每 次 總 額 不 得 超 逾 相 等  

   於 兩 天 薪 金 的 款 額  

 

 （ 2）  如 該 人 員 被 施 加 罰 款 的 款 額 在 就 該 筆 款 額 而 發 出 的

繳 款 通 知 書 發 出 日 期 起 計 1個 月 之 內 尚 未 繳 付，則 部

門 首 長 可 授 權 從 該 人 員 的 薪 金 中 或 從 政 府 應 付 予 該

人 員 或 其 產 業 或 遺 產 的 任 何 其 他 款 項 中 扣 除 該 筆 款

額 。  

 （ 3）  部 門 首 長 可 將 第 （ 1） 及 （ 2） 款 授 予 的 權 力 以 書 面

方 式 轉 授 獲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認 可 的 人 員。（ 由《 2002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6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18 .  擅 離 職 守 ； 可 被 革 職  

 （ 1）  本 條 適 用 的 人 員 如 - 

  （ a）  沒 有 合 理 因 由 而 擅 離 職 守 ；  

  （ b）  故 意 拒 絕 履 行 職 責 ； 或  

  （ c）  故 意 不 履 行 職 責 ，  

而 該 人 員 如 此 擅 離 職 守 或 拒 絕 或 不 履 行 職 責 的 情 況

令 局 長 信 納 該 人 員 已 或 實 際 上 已 在 未 經 准 許 下 永 久

或 暫 時 離 職 ， 則 該 人 員 自 擅 離 職 守 或 故 意 拒 絕 或 不

履 行 職 責 開 始 的 日 期 起 可 被 局 長 即 時 革 職 。  

 （ 2）  凡 本 條 適 用 人 員  －  

(a )  屬 按 照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

金 在 該 薪 級 表 第 34薪 點 或 更 高 薪 點 ； 或  

(b)  屬 任 何 其 他 情 況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 金 等 於 或 多

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4 薪 點 所 示 薪 金 但 少 於 首 長

級 薪 級 表 第 D1薪 點 所 示 薪 金 ，  

則 第 (1)款 授 予 局 長 的 權 力 可 由 指 定 人 士 行 使 。（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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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7(a)條 修 訂 ）  

（ 2A）  凡 本 條 適 用 人 員  －  

(a )  屬 按 照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

金 低 於 該 薪 級 表 第 34薪 點 ； 或  

(b)  屬 任 何 其 他 情 況，而 他 的 實 職 薪 金 少 於 總 薪

級 表 第 34薪 點 所 示 薪 金 ，  

則 第 (1) 款 授 予 局 長 的 權 力 可 由 該 人 員 的 部 門 首 長

行 使 。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7(a)條 增 補 ）  

 （ 3）  在 沒 有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書 面 批 准 的 情 況 下，第（ 2A）

款 授 予 部 門 首 長 的 權 力 不 得 轉 授 。 （ 由 《 2002修 訂

規 例 》 第 7(b)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19 .  本 部 不 適 用 於 某 些 人 員  

 本 部 不 適 用 於 隸 屬 特 區 政 府 任 何 局 或 部 門 而 其 行 為 是 受 任

 何 條 例 管 限 的 人 員 。  

 

 

第 IV部  

 

雜 項 條 文  

 

20 .  《 2000年 公 務 人 員 （ 紀 律 ） 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 

 制 定 後 的 過 渡 性 條 文  

 

 （ 1） 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現 宣 布 《 經 修 訂 規 例 》 適 用 於 在 生 效

日 期 之 前 按 照 《 修 訂 前 規 例 》 展 開 及 進 行 的 調 查 ，

如 同 《 經 修 訂 規 例 》 適 用 於 在 生 效 日 期 當 日 或 之 後

按 照 《 經 修 訂 規 例 》 展 開 及 進 行 的 研 訊 ； 據 此 ， 在

該 生 效 日 期 當 日 及 之 後 - 

  （ a）  有 關 調 查 或 就 有 關 調 查 所 作 的 任 何 事 情 須

當 作 是 按 照《 經 修 訂 規 例 》展 開 及 進 行 的 有

關 研 訊 或 就 有 關 研 訊 所 作 的 事 情（ 視 屬 何 情

況 而 定 ） ； 及  

  （ b）  根 據《 修 訂 前 規 例 》獲 委 任 進 行 有 關 調 查 的

調 查 人 員 或 調 查 委 員 會 ， 須 當 作 是 根 據《 經

修 訂 規 例 》獲 委 任 的 研 訊 人 員 或 研 訊 委 員 會

（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） 。  

 （ 2）  在 本 條 中 - 

“生 效 日 期 ”（ commencemen t  da t e） 指 《 2000年 公 務 人

員 (紀 律 ) (修 訂 )規 例 》 開 始 實 施 的 日 期 ；  

 “ 《 修 訂 前 規 例 》 ” （ Regu la t i on  a s  app ly ing  be fo r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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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endmen t）指 在 緊 接 生 效 日 期 之 前 適 用 的 本 規

例 ；  

 “《 經 修 訂 規 例 》 ”（ Regu la t i on  a s  amended） 指 在 生

效 日 期 當 日 或 之 後 適 用 的 本 規 例 。  

（ 由 2000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3條 增 補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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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 表  [第 7條 ] 

 

A部  

 

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9條 進 行 的 研 訊  

 

I  

 

導 言  

 

1 .  被 指 稱 行 為 不 當 的 人 員 （ "該 人 員 "） 須 獲 給 予  -  

  （ a）  本 附 表 A部 的 文 本 一 份 ﹔ 及  

  （ b）  擬 提 出 作 證 據 以 支 持 有 關 指 控 的 任 何 文 件

的 副 本 一 份 。  

 

2 .  除 非 該 人 員 已 獲 給 予 文 件 的 副 本 或 已 取 覽 該 文 件 ， 否 則 任

何 文 件 不 得 提 出 作 為 針 對 該 人 員 的 證 據 。  

 

I I  

 

程 序  

 

 以 下 程 序 須 予 遵 循  -  

 

3 .  研 訊 人 員 記 錄 以 下 人 士 的 出 席  -  

  （ a）  任 何 獲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委 任 以 協 助 研 訊 人

員 的 人 員 （ "協 助 人 員 "） ﹔ （ 由 《 2002修 訂

規 例 》 第 8(a) ( i )條 修 訂 ）  

  （ b）  協 助 該 人 員 進 行 抗 辯 的 以 下 人 士 （ " 該 人 員

的 助 辯 人 "）  -  

   （ i）  一 名 不 屬 具 有 法 律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員

的 公 務 人 員 ﹔ 或  

   （ i i）獲 行 政 長 官 認 可 的 其 他 人。（ 由《 2000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4 .  研 訊 人 員 讀 出 指 控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5 .  該 人 員 獲 告 知 以 下 事 宜  -  

  （ a）  該 人 員 可 承 認 或 否 認 任 何 指 控 的 全 部 或 部

分 ﹔  

  （ b） 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將 有 機 會 向 任 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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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人 進 行 詰 問 ﹔  

  （ c）  該 人 員 可 作 口 頭 或 書 面 陳 述 並 傳 召 證 人 ﹔  

  （ d） 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將 有 機 會 在 程 序

結 束 時 向 研 訊 人 員 陳 詞 。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

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6 .  在 不 損 害 研 訊 人 員 在 研 訊 進 行 的 任 何 時 間 發 問 的 權 力 的 原

則 下 ， 研 訊 人 員 可 於 該 人 員 獲 通 知 第 5段 所 提 述 的 事 宜 後 ，

詢 問 該 人 員 是 否 承 認 某 些 事 實 （ 例 如 ︰ 該 人 員 在 關 鍵 時 間

是 一 名 公 務 人 員 ， 某 些 照 片 或 其 他 文 件 屬 準 確 無 誤 等 ） 。

該 人 員 對 任 何 該 等 事 實 的 承 認 均 須 由 研 訊 人 員 記 錄 在 案 。

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7 .  針 對 該 人 員 的 證 人 由 協 助 人 員 傳 召 ， 並 由 協 助 人 員 及 該 人

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進 行 詰 問 ， 然 後 由 協 助 人 員 進 一 步 詰

問 。  

 

8 .  研 訊 人 員 可 酌 情 決 定 藉 以 下 方 式 錄 取 任 何 證 人 的 證 供 ： 向

該 證 人 展 示 他 所 作 出 的 陳 述 書 並 詢 問 他 該 陳 述 書 的 內 容 是

否 正 確 、 他 是 否 意 欲 更 改 其 任 何 部 分 或 作 出 增 補 。 該 陳 述

書 須 隨 即 被 接 納 為 證 供 ， 並 由 研 訊 人 員 在 該 陳 述 書 上 註 明

任 何 更 正 事 項 。 隨 後 該 證 人 可 由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

進 行 詰 問 ， 然 後 由 協 助 人 員 進 一 步 詰 問 。（ 由《 2000修 訂 規

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9 .  支 持 指 控 的 一 方 作 證 完 畢 後 ， 研 訊 人 員 詢 問 該 人 員 是 否 意

欲 以 口 頭 或 書 面 陳 述 方 式 為 自 己 進 行 抗 辯 。 任 何 如 此 作 出

的 口 頭 陳 述 須 由 研 訊 人 員 記 錄 在 案 。 隨 後 協 助 人 員 可 向 該

人 員 進 行 詰 問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0 .  支 持 該 人 員 的 證 人 由 該 人 員 傳 召 ， 並 由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

助 辯 人 進 行 詰 問 ， 然 後 由 協 助 人 員 進 行 詰 問 ， 最 後 由 該 人

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進 一 步 詰 問 。  

 

11 .  作 證 完 畢 後  -  

  （ a）  如 研 訊 人 員 提 出 要 求，協 助 人 員 可 向 研 訊 人

員 陳 詞 ； 及  

  （ b） 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有 權 以 口 頭 或 書

面 形 式 向 研 訊 人 員 陳 詞 。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

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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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隨 後 ， 研 訊 人 員 擬 備 呈 交 行 政 長 官 的 報 告 。 研 訊 人 員 如 認

為 有 足 夠 理 由 的 話 ， 可 以 在 報 告 內 加 入 關 於 部 門 程 序 的 建

議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I I I  

 

雜 項 條 文  

 

 

13 .  證 人 的 證 供 無 須 經 宣 誓 而 作 出 。  

 

14 .  研 訊 人 員 的 職 能 是 徹 底 審 查 有 關 指 控 及 其 所 有 情 況 。 為 此

目 的 ， 研 訊 人 員 須 向 該 人 員 、 任 何 證 人 或 協 助 人 員 提 出 他

認 為 合 適 的 問 題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5 .  研 訊 人 員 可  -   

  （ a）  傳 召 他 認 為 合 適 的 證 人 ； 及  

  （ b）  規 定 交 出 他 認 為 合 適 的 文 件 。（ 由 《 2000修

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6 .  研 訊 人 員 須 以 書 面 、 錄 音 或 錄 影 方 式 記 錄 有 關 程 序 ， 並 將

該 紀 錄 納 入 根 據 本 規 例 他 須 呈 交 行 政 長 官 的 報 告 內 。 （ 由

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7 .  研 訊 人 員 須 確 保 向 該 人 員 傳 譯 任 何 以 該 人 員 不 懂 的 語 言 作

出 的 證 供 。 研 訊 人 員 可 以 作 證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或 以 英 文 或 中

文 記 錄 證 供 ， 並 須 核 證 該 證 供 是 真 實 的 。（ 由《 2000修 訂 規

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8 .  如 在 研 訊 過 程 中 披 露 了 行 為 不 當 的 進 一 步 理 由 ， 則 研 訊 人

員 須 押 後 程 序 並 將 該 等 理 由 轉 介 行 政 長 官 。 如 行 政 長 官 決

定 須 由 研 訊 人 員 對 該 等 理 由 進 行 研 訊 ， 則 該 人 員 須 獲 提 供

一 份 載 有 該 等 理 由 的 書 面 陳 述 ， 而 以 上 幾 段 概 述 的 程 序 經

必 需 的 變 通 後 須 適 用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

 

19 .  研 訊 人 員 可  -  

  （ a）  自 行 ； 或  

  （ b）  在 該 人 員 要 求 而 研 訊 人 員 認 為 合 理 的 情 況

下 ，  

 將 研 訊 押 後 一 段 他 認 為 合 適 的 時 間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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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20 .  研 訊 人 員 的 報 告 須 送 交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， 而 局 長 或 該 指 定

人 士 須 安 排 將 該 報 告 的 副 本 送 交 該 人 員 。（ 由《 2002修 訂 規

例 》 第 8(a) ( i i )條 修 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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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部  

 

根 據 《 命 令 》 第 10條 進 行 的 研 訊  

 

I  

 

導 言  

 

1 .  被 指 稱 行 為 不 當 的 人 員 （ "該 人 員 "） 須 獲 給 予  -  

  ﹙ a﹚  本 附 表 B部 的 文 本 一 份 ﹔ 及  

  ﹙ b﹚  擬 提 出 作 證 據 以 支 持 有 關 指 控 的 任 何 文 件

的 副 本 一 份 。  

 

2 .  除 非 該 人 員 已 獲 給 予 文 件 的 副 本 或 已 取 覽 該 文 件 ， 否 則 任

何 文 件 不 得 提 出 作 為 針 對 該 人 員 的 證 據 。  

 

 

I I  

 

程 序  

 

 

 以 下 程 序 須 予 遵 循  -  

 

3 .  研 訊 委 員 會 召 集 和 記 錄 以 下 人 士 的 出 席  -  

  （ a）  任 何 獲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委 任 以 協 助 研 訊 委

員 會 的 人 員  （ " 協 助 人 員 " ） ﹔ （ 由 《 2002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8(b) ( i )條 修 訂 ）  

  （ b）  協 助 該 人 員 進 行 抗 辯 的 以 下 人 士 （ " 該 人 員

的 助 辯 人 "）  -  

   （ i）  一 名 不 屬 具 有 法 律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員

的 公 務 人 員 ﹔ 或  

   （ i i）  獲 行 政 長 官 認 可 的 其 他 人 。 （ 由

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4 .  研 訊 委 員 會 主 席（ "主 席 "）讀 出 指 控 。（ 由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

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5 .  該 人 員 獲 告 知 以 下 事 宜  -  

  （ a）  該 人 員 可 承 認 或 否 認 任 何 指 控 的 全 部 或 部

分 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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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 b） 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將 有 機 會 向 任 何

證 人 進 行 詰 問 ﹔  

  （ c）  該 人 員 可 作 口 頭 或 書 面 陳 述 並 傳 召 證 人 ﹔  

  （ d） 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將 有 機 會 在 程 序

結 束 時 向 研 訊 委 員 會 陳 詞 。（ 由 《 2000修 訂

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6 .  在 不 損 害 研 訊 委 員 會 在 研 訊 進 行 的 任 何 時 間 發 問 的 權 力 的

原 則 下 ， 主 席 可 於 該 人 員 獲 通 知 第 5段 所 提 述 的 事 宜 後 ， 詢

問 該 人 員 是 否 承 認 某 些 事 實 （ 例 如 ︰ 該 人 員 在 關 鍵 時 間 是

一 名 公 務 人 員 ， 某 些 照 片 或 其 他 文 件 屬 準 確 無 誤 等 ） 。 該

人 員 對 任 何 該 等 事 實 的 承 認 均 須 由 主 席 記 錄 在 案。（ 由《 2000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7 .  針 對 該 人 員 的 證 人 由 協 助 人 員 傳 召 ， 並 由 協 助 人 員 及 該 人

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進 行 詰 問 ， 然 後 由 協 助 人 員 進 一 步 詰

問 。  

 

8 .  主 席 可 酌 情 決 定 藉 以 下 方 式 錄 取 任 何 證 人 的 證 供 ︰ 向 該 證

人 展 示 他 所 作 出 的 陳 述 書 並 詢 問 他 該 陳 述 書 的 內 容 是 否 正

確 、 他 是 否 意 欲 更 改 其 任 何 部 分 或 作 出 增 補 。 該 陳 述 書 須

隨 即 被 接 納 為 證 供 ， 並 由 主 席 在 該 陳 述 書 上 註 明 任 何 更 正

事 項 。 隨 後 該 證 人 可 由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進 行 詰

問 ， 然 後 由 協 助 人 員 進 一 步 詰 問 。  

 

9 .  支 持 指 控 的 一 方 作 證 完 畢 後 ， 主 席 詢 問 該 人 員 是 否 意 欲 以

口 頭 或 書 面 陳 述 方 式 為 自 己 進 行 抗 辯 。 任 何 如 此 作 出 的 口

頭 陳 述 須 由 主 席 記 錄 在 案 。 隨 後 協 助 人 員 可 向 該 人 員 進 行

詰 問 。  

 

10 .  支 持 該 人 員 的 證 人 由 該 人 員 傳 召 ， 並 由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

助 辯 人 進 行 詰 問 ， 然 後 由 協 助 人 員 進 行 詰 問 ， 最 後 由 該 人

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進 一 步 詰 問 。  

 

11 .  作 證 完 畢 後  -  

  （ a）  如 研 訊 委 員 會 提 出 要 求，協 助 人 員 可 向 研 訊

委 員 會 陳 詞 ； 及  

  （ b）  該 人 員 或 該 人 員 的 助 辯 人 有 權 以 口 頭 或 書

面 形 式 向 研 訊 委 員 會 陳 詞 。（ 由 《 2000修 訂

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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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隨 後 ， 研 訊 委 員 會 擬 備 呈 交 行 政 長 官 的 報 告 。 該 報 告 由 研

訊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每 名 成 員 簽 署 。 如 出 現 意 見 分 歧 的 情

況 ， 則 主 席 及 每 名 成 員 須 分 別 提 交 報 告 。 研 訊 委 員 會 如 認

為 有 足 夠 理 由 的 話 ， 可 以 在 報 告 內 加 入 關 於 部 門 程 序 的 建

議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 

I I I  

 

雜 項 條 文  

 

 

13 .  證 人 的 證 供 無 須 經 宣 誓 而 作 出 。  

 

14 .  研 訊 委 員 會 的 職 能 是 徹 底 審 查 有 關 指 控 及 其 所 有 情 況 。 為

此 目 的 ， 研 訊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成 員 須 向 該 人 員 、 任 何 證 人

或 協 助 人 員 提 出 他 們 認 為 合 適 的 問 題。（ 由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

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5 .  研 訊 委 員 會 可  - 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 （ a）  傳 召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證 人 ； 及  

  （ b）  規 定 交 出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文 件 。  

 

16 .  研 訊 委 員 會 須 以 書 面 、 錄 音 或 錄 影 方 式 記 錄 有 關 程 序 ， 並

將 該 紀 錄 納 入 根 據 本 規 例 研 訊 委 員 會 須 呈 交 行 政 長 官 的 報

告 內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7 .  研 訊 委 員 會 須 確 保 向 該 人 員 傳 譯 任 何 以 該 人 員 不 懂 的 語 言

作 出 的 證 供 。 研 訊 委 員 會 可 以 作 證 所 採 用 的 語 文 或 以 英 文

或 中 文 記 錄 證 供 ， 並 須 核 證 該 證 供 是 真 實 的 。 （ 由 《 2000

修 訂 規 例 》 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18 .  如 在 研 訊 過 程 中 披 露 了 行 為 不 當 的 進 一 步 理 由 ， 則 研 訊 委

員 會 須 押 後 程 序 並 將 該 等 理 由 轉 介 行 政 長 官 。 如 行 政 長 官

決 定 須 由 研 訊 委 員 會 對 該 等 理 由 進 行 研 訊 ， 則 該 人 員 須 獲

提 供 一 份 載 有 該 等 理 由 的 書 面 陳 述 ， 而 以 上 幾 段 概 述 的 程

序 經 必 需 的 變 通 後 須 適 用 。（ 由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第 14條 修

訂 ）  

 

19 .  研 訊 委 員 會 可  -  

  （ a）  自 行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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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 b）  在 該 人 員 要 求 而 研 訊 委 員 會 認 為 合 理 的 情

況 下 ，  

 將 研 訊 押 後 一 段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時 間 。 （ 由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

第 14條 修 訂 ）  

 

20 .  研 訊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須 由 主 席 送 交 局 長 或 指 定 人 士 ， 而 局 長

或 該 指 定 人 士 須 安 排 將 該 報 告 或 該 等 報 告 的 副 本 送 交 該 人

員 。 （ 由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第 8(b) ( i i )條 修 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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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0年 公 務 人 員 (紀 律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簡 要 說 明  

1 .  《公 務 人 員 (紀 律 )規 例 》 (《主 體 規 例 》 )已 由 《 2000年 公 務 人

員 (紀 律 ) (修 訂 )規 例 》 (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)修 訂 。 有 關 修 訂 由

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十 七 日 起 實 施 。  
 
2 .  為 方 便 參 閱，經 修 訂 的《 主 體 規 例 》已 在 修 訂 條 文 附 加 註 釋 ，

指 出 所 作 的 修 訂 。 註 釋 以 斜 體 字 顯 示 。  

 
3 . 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的 主 要 修 訂 如 下 ︰  

 

(a )  廢 除 《 主 體 規 例 》 第 4條 。 該 條 訂 明 在 進 行 正 式 調 查 之

前 ， 當 局 會 要 求 有 關 人 員 提 交 申 述 書 ， 為 自 己 辯 白 。  

 

(b )  修 訂 附 表 A及 B部 第 16段 和《 主 體 規 例 》第 7條 ， 訂 明 調  

 查 程 序 的 記 錄 可 以 用 書 面 、 錄 音 或 錄 影 形 式 製 備 。  

 

(c )  加 入 過 渡 性 條 文 ， 規 定 有 關 制 定 《 2000修 訂 規 例 》 的

過 渡 性 安 排 。  

 

(d )  《 主 體 規 例 》中 有 關 “ 調 查 ＂、“ 調 查 人 員 ＂ 和 “ 調 查

委 員 會 ＂ 的 提 述，分 別 改 為 “ 研 訊 ＂、“ 研 訊 人 員 ＂ 和

“ 研 訊 委 員 會 ＂ 。  
 



規 例 (第 21頁 ) 

 

《 2 0 0 2年 公 務 人 員 ( 紀 律 ) ( 修 訂 ) 規 例 》  
簡 要 說 明  

1 .  《 2002年 公 務 人 員 (紀 律 )(修 訂 )規 例 》（ 《 2002修 訂 規 例 》 ） 修 訂 《 公 務

人 員 ( 紀 律 ) 規 例 》 ( 由 《 2000年 公 務 人 員 ( 紀 律 )( 修 訂 )規 例 》 修 訂 )， 使 行

政 長 官 所 委 任 人 員 以 及 各 部 門 首 長 可 就 某 些 類 別 人 員 行 使 某 些 關  於 紀

律 的 權 力 及 職 能 。 該 等 權 力 及 職 能 關 乎 以 下 事 宜  －  

 

 

( a )  將 已 被 定 罪 人 員 的 薪 金 扣 起 ；  

 
(b )  施 加 懲 罰 ；  

 
( c )  認 可 部 門 首 長 轉 授 權 力 ；  

 
(d )  將 擅 離 職 守 人 員 即 時 革 職 ； 及  

 
( e )  委 任 人 員 協 助 研 訊 的 進 行 ， 以 及 接 受 研 訊 的 報 告 。  

 
 

2 .  有 關 修 訂 由 二 零 零 二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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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6 年公務人員（紀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 

簡要說明 

 

 

 

 本 規 例 修 訂 經《 2000 年 公 務 人 員（ 紀 律 ）（ 修 訂 ）規 例 》修 訂 並 經《 2002

年 公 務 人 員 （ 紀 律 ）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進 一 步 修 訂 的 《 公 務 人 員 （ 紀 律 ） 規 例 》，

以 刪 除 就  "其 他 輕 微 違 紀 行 為 " 對 按 公 務 員 薪 級 表 內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

員 施 加 罰 款 的 條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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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9 年公務人員（紀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 

簡要說明 

 

 

 

 《 公 務 人 員 （ 紀 律 ） 規 例 》 第 13 條 規 定 ， 須 就 有 刑 事 法 律 程 序 針 對 任

何 人 員 提 起 一 事 ， 作 出 報 告 。  

 

2.  《 2009 年 公 務 人 員 （ 紀 律 ）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修 訂 該 條 ， 使 公 務 員 事 務 局

局 長 在 行 政 長 官 預 先 批 准 下 ， 可 公 布 免 受 該 條 規 定 所 規 限 的 豁 免 ， 並 可 公 布 該

等 豁 免 的 任 何 更 改 ， 或 該 等 豁 免 暫 停 有 效 、 恢 復 有 效 或 取 消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